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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慈善系统负责人解析转捐风波，称转捐善款不能改变治疗用途

聊聊城城慈慈善善总总会会只只能能代代管管善善款款

山东省政协委员、知名律师张
法水告诉记者，从法律角度看，慈善
行为的受助主体，也就是善款的支
配方非常容易辨别，那就是受助者
及其监护人。

“在这一案例中，校方捐款的目
的是为了给孩子治病。以往的很多
学校组织捐款的案例，都是学校把
捐款转给家长，由家长处置。”张法
水说，只要最初的目的是给孩子治
病，只要捐赠工作完成，学校就无权
再处理这笔钱。

这种捐赠特殊情况国内早已有
过先例。张法水说，2006年2月，为救
患先天性心脏病、肛门闭锁的新生儿
吴钟锟，广东网友曾为这名孩子捐款
10万多元。当时虽然吴钟锟还没有脱
离生命危险，但得知海南某医院有
个被严重烫伤的孩子因为出不起钱
被医院停药的消息后，吴钟锟的母
亲钟女士希望转捐2万元“爱心”款。

张法水告诉记者，从这个案例
看出，不管受助者母亲转捐是“完全
自愿”还是“迫于道德压力”，捐款的
支配权是由受助者的家庭支配，而不
是组织捐助方，如何使用善款完全是
家庭内部的事。

“在慈善捐助上，何必要为难穷
人，做好人为啥不能帮到底？”张法
水表示。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善款支配方是

闫淑青和她父母
9月26日，我省慈善系

统一位负责人对救命善款
被转捐作出解析：即使善款
被转捐出去，但给闫淑青治
病的用途不能改变。学校将
善款转捐不应算是捐款，聊
城市慈善总会只是这笔善
款的第三方管理和监督机
构，替捐赠者和受助者代管
这笔费用，应该专款专用。

9月25日，病房里的闫淑青说
起“十一”后要回大学上课，高兴地
笑了。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善款用途不能变

必须用于治疗

9月26日，我省慈善系统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转捐
行为上看，聊城文轩中学的做
法有违捐款人当初捐赠的目
的。不过，即使善款被转捐出
去了，其实也不影响闫淑青后
续治疗的使用。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根据
我国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总则第五条规定，捐赠财产
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
愿，符合公益目的，不得将捐
赠财产挪作他用。同时，捐赠
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中第十八
条也规定，受赠人不得擅自
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果
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

赠人的同意。
这位负责人认为，25万余

元的捐款作为一笔治病救命
的善款，本身具有非常明确的
目的性，善款的募集人文轩中
学不能擅自改变这笔善款捐
赠的用途，也就是说，这笔善
款给孩子治病的用途不能改
变。

“转捐”不算捐款

善款应专款专用

“捐赠的目的是为了救助
闫淑青的治疗，现在的情况说
明捐赠的目标尚未达到，只要
闫淑青的病情还没有得到治
愈，捐赠的目的就没有完结，
捐款还应继续履行。”这位负
责人表示，“即使这笔钱需要
转捐，校方也应该征得闫淑青
家庭的同意。”

闫淑青和闫家也有一定

义务，《捐赠法》规定，受赠人
应公开接受捐赠情况和受赠
财产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
会监督。在这一点上，无论是
闫家还是聊城文轩中学都还
不足以胜任这一要求。

对转捐善款，这位负责人
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
转捐能让善款使用更规范，也
不是坏事。即使这样，也不能

改变捐款当初的目标。
“这笔善款转给聊城市慈

善总会，不应算是捐款。通过
‘转捐’，聊城市慈善总会成为
了这笔善款的第三方管理和
监督机构，替捐赠者和受助者
代管这笔费用。”这位负责人
表示，聊城市慈善总会应该专
款专用，并为这笔钱的妥善使
用做好管理和监督工作。

救命善款被转捐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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